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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促进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上饶

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零部件产业生产基地

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董团乡、兴园街道，区直各部门、驻区各单位，国资公司：

[image: image2.wmf]《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促进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零部件产业生产基地建设管理办法》已经区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6年2月24日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促进汽车及汽车

零部件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是我市具有较长发展历史的重要产业，也是我区重点发展的三大主导产业之一，为促进我区汽车产业快速形成集群发展，特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定不移发展汽车产业，以蓝途汽车产业园项目和上饶客车等整车企业为产业龙头，以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建设和汽车后市场服务体系开发为助推器，引进一大批汽车零部件企业，努力形成整车与零部件“双轮驱动、齐头并进”的汽车产业发展格局，迅速壮大规模、形成千亿产业集群。

二、发展目标

坚持龙头引领、链式发展和产业集聚、政府扶持的原则，以蓝途汽车产业园整车项目和上饶客车等整车企业为核心，科、工、贸三位一体推动整车、零部件、市场同步发展，基本建成链条健全、功能完善、基础扎实、布局合理的汽车产业体系，把经开区打造成为“江西省重要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基地”，实现传统汽车投产20万辆、新能源汽车投产10万辆、汽车零部件企业集聚100家以上，实现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000亿元。

三、工作思路

（一）以整车量产为拉动，做大产业规模。以蓝途汽车产业园项目和上饶客车等整车企业为龙头，着力发展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MPV（多用途汽车）、轿车、校车、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等整车，以整车生产作为汽车产业发展的基础，以规模量产来增强产业虹吸效应。

（二）以零部件引进为重点，加快配套体系建设。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引导整车及零部件企业集聚集群发展。鼓励国内外企业在区内建设汽车零部件项目，大力完善零部件谱系；加快发动机整机生产项目建设步伐，加大汽车底盘、汽车装备、汽车空调及变速器、汽车电子等汽车零部件及总成项目的引进力度，为整车项目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逐步形成完备的“整车到部件”汽车产业链条，提升我区汽车产业整体实力。

（三）以市场建设为助力，推动汽车服务业发展。依托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的行业资源和其他社会投资主体，加快汽车零部件产业制造基地建设和汽车后市场服务体系开发，通过招引、整合带动汽车贸易、二手车市场、二级零部件市场、汽车装具装饰、物流运输、汽车会展、信息服务等相关行业快速发展，进一步营造汽车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四、主要措施

（一）加大产业扶持力度

1. 设备投资补贴。对2015年5月1日以后新引进的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如属独立供地企业，设备投资额达1000万元以上，给予设备投资额1%的补贴(总额不超过100万元)；如属入驻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企业，设备投资额达300万元以上，给予设备投资额1%的补贴(总额不超过100万元)；设备投资额在1亿元以上的汽车及零部件项目，可“一事一议”另行协商补贴事宜。

2．补链补贴。凡新入经开区生产项目属于填补汽车产业链条环节空白的项目，对企业一次性补贴50万元。

3．提供要素保障。对于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优先保障项目用地指标，土地出让价格按基准地价实行招拍挂；优先保障项目用电、用气的合理需求；对于投资5000万元以下、用地面积不超过20亩的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优先安排进入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制造基地标准化厂房内生产。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制造基地相关政策另行制定。

（二）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1．产业基金支持。设立新能源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发展引导基金，通过产业基金吸引各类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和民间投资资本重点支持汽车产业项目，为汽车及零部件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

2．财园信贷通支持。财园信贷通政策向汽车及零部件中小企业倾斜，经审定对符合财园信贷通申报条件的汽车及零部件中小企业优先推荐贷款。

3．再就业担保贷款支持。将再就业担保贷款政策向汽车及零部件中小企业倾斜，对符合条件的优先放贷，并给予银行基准利率的50%贴息支持。

（三）鼓励企业做强做大

1．上规模奖励。对年工业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000万、5000万元、1亿、5亿、10亿元的汽车及零部件企业，分别给予企业5万、10万、15万、30万、50万元奖励，可实行累计奖励；对年工业主营业务收入15亿元以上企业的奖励实行“一事一议”。

2．品牌战略奖励。对获得“中国驰名商标”或“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荣誉称号的汽车及零部件企业，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获得“江西省著名商标”、“江西省重点出口名牌”、“江西省名牌产品”、“井冈质量奖”或“江西省电子商务示范企业”荣誉称号的汽车及零部件企业，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

3．上市奖励。对新获国内外主板上市批准的汽车及零部件企业，股票成功发行后，给予2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对新获创业板上市批准的汽车及零部件企业，股票成功发行后，给予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对新获新三板上市批准的汽车及零部件企业，股票成功发行后，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四）支持创新营销模式

对建立电商平台或利用第三方电商平台开展线上经营、拓展产品销售渠道和范围的汽车及零部件企业，次年主营业务收入增加额达到 1000万元、3000 万元、5000万元、1亿元的汽车及零部件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10万元、20万元、30万元。

（五）大力推进科技进步

1．企业发明专利奖励。对当年新获授权发明专利的汽车及零部件企业，每项专利给予5万元奖励。

2．鼓励企业研发创新奖励。被国家、省认定为工程技术中心、检测中心、技术研发中心的企业，分别奖励100万元、50万元，晋级补差；对新批设立博士后工作站且进驻博士工作的企业，奖励30万元；对新批准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奖励10万元。

3．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对设备投资达到300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按设备投资额的1%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补助。

（六）强化人力资源保障

1．实行人才激励。对属于“国家千人计划”、“国家外专千人计划”、 江西省“赣鄱英才555工程”，在我市领衔汽车产业的“863项目”负责人等汽车产业领军人才给予适当补贴；对在经开区内汽车及零部件企业就任的具有正高级职称的管理及专业技术人才，经认定后，在企业工作期间，按具体人员工资总额（减去五险一金后）的10%给予租房安家补贴（最长不超过五年）。

2．优先提供人才服务。优先为汽车及零部件企业招用各类人才和技术工人，提供劳动力储备培训、岗前培训和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并免收相关费用或给予政策性补贴。

五、适用对象

企业工商、税务关系均注册登记在经开区，且经开区为汽车及零部件项目税收唯一的受益主体。

六、其他事宜

1.本意见中的“设备投资补贴”、“补链补贴”等产业扶持政策在项目投产后予以及时兑现。

2．本意见由上饶经济技术经开区管委会负责解释，由上饶经济技术经开区汽车产业办公室牵头落实。

3．本文自2015年5月1日起正式试行，试行两年，凡过去文件规定与本文不一致的，以本文意见为准。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零部件产业

生产基地建设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经开区汽车零部件产业生产基地项目建设，以基地带动产业集聚，加快促进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通过建设汽车零部件产业生产基地，积极打造汽车产业创业发展平台。

（一）容纳100家以上零部件生产企业和相关产业企业；

（二）基地内水电、道路、消防、通讯等基础设施和物流、仓储、后勤服务等公用设施配套完善；

（三）为企业提供“一条龙”全方位的创业服务。

第三条 生产基地坚持促进创业、培育企业、服务产业相结合，重点引导处于高速成长期的中小企业聚集发展，并积极孵化一批初始创业的小微企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第四条 入驻生产基地的企业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汽车产业链上的零部件生产企业和为汽车产业链提供配套产品服务的相关行业生产企业。
（二）工商、税务关系均注册登记在经开区的企业，且经开区为入基地企业税收唯一的受益主体。

（三）设备投资在300 万元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

第五条 经开区为入驻生产基地的企业提供以下扶持政策：
（一）购房补贴

鼓励入驻基地的生产企业积极购置基地内厂房，购买方式可一次性结清或按揭贷款，给企业所购买的厂房办理独立合法的房产手续。在2016年12月底前对一次性购置整栋厂房并交纳定金的企业给予360元/㎡补贴；在2017年12月底前对一次性购置整栋厂房并交纳定金的企业给予240元/㎡补贴；在2018年12月底前对一次性购置整栋厂房并交纳定金的企业给予120元/㎡补贴。以上补贴均为税后金额。

（二）租金补贴

对租赁基地内厂房组织生产的企业在前三年给予租金补贴，补贴上限是企业每年实缴生产性税收的25% 。

    （三）金融扶持

入驻基地的企业优先享受财园信贷通及再就业担保贷款支持。
（四）招商奖励。

已入驻基地的企业每带动一家新企业入驻基地，则给予1万元奖励。

（五）创业服务

优先享受经开区提供的创业培训、创业指导、融资担保、管理咨询、事务代理、法律援助等服务。

第六条 入驻企业提供虚假资料骗取相关资金，取消创业扶持资格，追回骗取的政策资金，并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

第七条 入驻生产基地内的汽车生产企业和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按照“从优不重复”的原则,同时享受《上饶经济技术经开区关于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的产业集群发展政策。

第八条 本办法由上饶经济技术经开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党政办秘书科    2016年2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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